
項目 喪失賺取收入能力（％） 

1. 喪失兩肢 100 

2. 喪失雙手或雙手的拇指和所有手指 100 

3. 喪失雙腳 100 

4. 完全失明 100 

5. 全身癱瘓 100 

6. 引致永久臥床的損傷 100 

7. 下身癱瘓 100 

8. 導致永久完全殘廢的其他損傷 100 

9. 自肩以下起喪失手臂 75 / 80（慣用的手） 

10. 肩關節強硬： 

- 在最自然位置 

- 在最惡劣位置 

 

35 

55 

11.  喪失肩與肘之間手臂 75 / 80（慣用的手） 

12.  自肘以下起喪失手臂 75 80（慣用的手） 

13.  肘關節強硬： 

 - 在最自然位置 

 - 在最惡劣位置 

 

30 

50 

14.  喪失肘與腕之間手臂 70 75（慣用的手） 

15.  自手腕以下喪失一手 70 75（慣用的手） 

16.  腕關節強硬： 

 - 在最自然位置 

 - 在最惡劣位置 

 

30 

40 

17. 喪失一隻手的拇指和 4個手指 70 75 (慣用的手) 

18. 喪失一隻手的 4個手指 60 65 (慣用的手) 

19. 喪失拇指： 

 - 2節 

 - 1節 

 - 指尖截斷但沒有喪失骨骼 

 

30 32（慣用的手） 

20 22（慣用的手） 

8 

20. 以下部位關節強硬： 

 - 拇指指骨關節 

 - 拇指指骨與掌骨之間的關節 

 - 拇指的上述 2個關節 

 

4 

8 

12 

	



	

21. 喪失食指： 

 - 3節 

 - 2節 

 - 1節 

 - 指尖截斷但沒有喪失骨骼 

 

14 15（慣用的手） 

11 12（慣用的手） 

9 10（慣用的手） 

4 

22. 以下部位關節強硬： 

 - 食指近指尖的指骨關節 

 - 食指近掌的指骨關節 

 - 食指指骨與掌骨之間的關節 

 - 食指的上述 3個關節 

 

2 

3 

4 

9 

23. 喪失中指： 

 - 3節 

 - 2節 

 - 1節 

 - 指尖截斷但沒有喪失骨骼 

 

12 

9 

7 

2 

24. 以下部位關節強硬： 

 - 中指近指尖的指骨關節 

 - 中指近掌的指骨關節 

 - 中指指骨與掌骨之間的關節 

 - 中指的上述 3個關節 

 

2 

2 

3 

7 

25. 喪失無名指： 

 - 3節 

 - 2節 

 - 1節 

 - 指尖截斷但沒有喪失骨骼 

 

8 

6 

5 

2 

26. 以下部位關節強硬： 

 - 無名指近指尖的指骨關節 

 - 無名指近掌的指骨關節 

 - 無名指指骨與掌骨之間的關節 

 - 無名指的上述 3個關節 

 

1 

2 

2 

5 

27. 喪失小指： 

 - 3節 

 - 2節 

 - 1節 

 - 指尖截斷但沒有喪失骨骼 

 

7 

6 

5 

2 

	



	

28. 以下部位關節強硬： 

 - 小指近指尖的指骨關節 

 - 小指近掌的指骨關節 

 - 小指指骨與掌骨之間的關節 

 - 小指的上述 3個關節 

 

1 

1 

2 

4 

28a. 如喪失一隻手的一整個手指，除因喪失單一手指所規定的百分率

外，並須判給下述百分率。在本項中，「手指」並不包括拇指。

凡在同一宗受傷事件中同一隻手喪失 2 個或多於 2 個手指；或

在同一宗受傷事件中，一隻在以往受傷事件中巳喪失一個或多於

一個手指的手（不論以往受傷事件是否與工作有關，或是否因如

此喪失手指而巳支付或須支付補償），喪失一個或多於一個手

指，均須給此等額外百分率： 

- 喪失該手的第二個手指 

- 喪失該手的第三個手指 

- 喪失該手的最後一個手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 7 (慣用的手) 

6 7 

7 9 

29. 喪失掌骨： 

 - 第一（附帶） 

 - 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或第五（附帶） 

 

8 

3 

30. 自臀以下起喪失一腿 80 

31. 自膝或膝以上起喪失一腿 75 

32. 臀骨關節強硬： 

 - 在最自然位置 

 - 在最惡劣位置 

 

35 

50 

33. 自膝以下起喪失一腿 65 

34. 膝關節強硬： 

 - 在最自然位置 

 - 在最惡劣位置 

 

25 

35 

35. 喪失一腳 55 

36. 足踝關節強硬： 

 - 在最自然位置 

 - 在最惡劣位置 

 

15 

25 

37. 喪失腳趾： 

 - 一隻腳的所有腳趾 

 - 大腳趾的２節 

 - 大腳趾的１節 

 - 除大腳趾外，每喪失一個腳趾 

 

20 

14 

4 

3 

38. 一目失明 50 



39. 一耳失聰 30 

40. 雙耳失聰 100 

41. 喪失外耳或外耳變形 2 

42. 喪失整個鼻子 25 

43. 鼻子的外表變形 5 

44. 喪失脾 5 

45. 喪失一個腎： 

 - 如另一個腎正常 

 - 如另一個腎不正常 

 

15 

65-90 

46. 尿道損傷： 

 - 如尿道收窄而需採用擴張術，頻率少於每 2星期一次 

 - 如尿道收窄而需採用擴張術，頻率每 2星期一次或以上 

 - 如尿道被切斷 

 

5 

10-20 

20 

47. 膀胱功能受損： 

 - 損害的形式是尿急或其他輕度膀胱功能失調 

 - 反射功能良好但沒有隨意控制能力 

 - 反射功能欠佳但沒有隨意控制能力 

 - 無反射功能亦無隨意控制能力 

 

5-12 

13-22 

23-27 

38-60 

48. 肛門直腸功能受損： 

 - 有限度的隨意控制能力 

 - 有反射調節功能但無隨意控制能力 

 - 無反射調節功能亦無隨意控制能力 

 

0-7 

8-17 

18-25 

	

	

	


